附件1
2024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株洲市芦淞区文化旅游体育局（盖章）

年  月   日

2024年度株洲市芦淞区文化旅游体育局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文化、旅游、体育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行业标准；组织拟订并实施全区文化、旅游、体育事业发展规划；指导、推进全区文化、旅游、体育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

2.管理、指导全区的文化、旅游、体育活动。协调、指导全区文化、旅游、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编制全区旅游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监测全区旅游经济运行，负责全区旅游统计及行业信息发布；组织全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和相关保护工作。

3.指导全区文化、旅游、体育市场发展，负责对全区文化、旅游、体育市场经营活动进行行业监管，推进行业标准化建设。

4.负责辖区内申办电子游戏娱乐业和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审验、登记、发证工作；负责演出市场备案工作；负责区文化市场的日常管理和检查监督，组织实施开展文化市场管理协调工作；按照管理权限，负责国内旅行社核准管理、国际旅行社审核转报；组织旅游饭店的星级评定工作；负责全区旅游区（点）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的审核转报；核准审批旅游定点单位；规范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经营与服务行为；协调对全区旅游星级饭店、旅行社、旅游景区景点和旅游客运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工作；指导协调旅游应急救援工作。

5.组织指导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协调社区关系，推进全民健身工程的实施；推进全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负责全区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监督管理，深入实施相关惠民工程，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均衡化。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指导全区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协调区域性体育事业的发展，指导和推动体育公共服务和体育体制改革；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和社会体育指导工作队伍制度建设。

6.组织开展全区旅游形象对外宣传和重大旅游节会促销活动；指导全区重点旅游区域、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旅游线路的规划开发；组织、指导、协调全区旅游节庆、会展和其他旅游活动。

7.负责对区文化馆、镇（街道）、村（社区）文化体育三级网络的管理和指导，保证各项工作的落实。

8.负责辖区范围内的文物保护、日常管理、监督检查工作和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普及工作。

9.牵头开展全区文化、旅游产业招商引资；牵头协调全区文化、旅游、体育类重点项目前期申报、手续报批、矛盾调处等工作。

10.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情况
株洲市芦淞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文化股、体育股、旅游行业管理股，及一个二级机构株洲市芦淞区文化馆（未独立核算）。

（三）人员情况
截止2024年12月底实有人数总计21人，其中：行政编制5人，事业编制4人，在职9人，无固定期限编制1人，其他人员1人，退休10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4年度年初预算资金383.95万元。

2.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424.10万元。

3.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424.10万元，其中：项目支出239.07万元，基本支出185.0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66.49万元，公用经费18.54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度项目支出合计239.07万元，其中：

1.文体旅专项经费支出168.84万元。

2.免费开放专项经费支出70.23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77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支出1.7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0万元，项目支出1.77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具体项目支出情况为：
1.文体旅专项经费支出1.77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包含单位管理的公共专项）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株洲市芦淞区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基本支出主要为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等。2024年基本支出合计185.03万元。其中：1.工资福利支出151.50万元。工资福利支出指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医疗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4.9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指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商品和服务支出18.5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指日常工作运转的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024年项目支出合计240.84万元，主要用于组织举办大型节会，群众文化艺术节、超级马力嘉年华直线加速赛、元宵、我们的节日、广场舞大赛等活动，首次尝试以市场化运作模式组织举办的各类活动实现了由以往的政府大包大揽转变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的全新格局。打造区域品牌名片，其中大汉悦中心获评湖南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将进一步发挥夜间文旅消费聚集示范区的引领作用，吸引更多消费者与广大游客体验“夜经济”魅力；建宁文化市集、京水湖·乐源营地等文旅项目盛大开幕、人气火爆；中共八叠支部旧址正式对外试开放；悦中心跨年夜、大汉盛世游园会、中秋晓月游园会等主题活动精彩纷呈。配合全市圆满做好了株洲马拉松（芦淞段）相关赛事组织工作；加速推进芦淞·1937文创产业园、芦淞市场群提质改造项目；预计全年将完成4家住宿业、3家文体娱企业升规入统工作；推动大京风景名胜区申报专项债，为实现景区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打好基础；完成区图书馆、区文化馆改造任务；建成芦淞区应急广播体系。2024年区文化馆组织各类培训77次，开展各类讲座21次，接受辅导群众10000余人。进基层进社区举行4场新春送春联活动，共送出春联500余幅，营造了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元宵节举行“时尚芦淞·大汉盛世游园会”，汉风婚礼秀、舞龙巡游、汉服巡街、燃灯仪式、古风市集精彩纷呈，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为了庆祝建党103周年，组织文艺团队到杨柳冲社区、七斗冲社区开展“迎七一、颂党恩”文艺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举行“湖南公共文化进村入户·送戏曲进乡村”走进芦淞区白关镇龙凤庵村、线江村文化惠民活动；成功主办建宁文化市集毕业季歌手大赛，挖掘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歌手；圆满举行“幸福邻里时尚芦淞”芦淞区第二届群众文化艺术节，430个节目报名参加，惠及群众6000余人;文艺作品推陈出新。组织国家、省、市知名音乐家进行采风并创作龙凤庵村歌—《春风又绿龙凤庵》荣获2024中国村歌大赛三等奖和优秀词曲奖，该作品是湖南省唯一入选总决赛的作品,并登上湖南卫视国际频道进行展演。芦淞区动力之声艺术团赴青海参加“青海艺术季”系列活动，其中3个节目荣获金奖，并荣获“最佳组织奖”、“特别贡献奖”。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1.年初预算项目“文体旅专项资金”，年中执行调增62.61万元，实际支出170.61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项目支出170.61万元，主要用于组织举办各类体育大赛及培训等活动；深度挖掘打造芦淞旅游品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更多项目落地；组织举办各类演出、赏非遗、品美食、文化交流、休闲娱乐等群众文化活动；做好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复核工作，结合打造“三个高地”、建设国内知名旅游目的地等主题和各类节庆纪念，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动和公益艺术培训。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首次尝试以市场化运作模式组织举办的大型节会，群众文化艺术节、超级马力嘉年华直线加速赛、元宵、我们的节日、广场舞大赛等各类活动，实现了由以往的政府大包大揽转变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的全新格局。打造区域品牌名片，其中大汉悦中心获评湖南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将进一步发挥夜间文旅消费聚集示范区的引领作用，吸引更多消费者与广大游客体验“夜经济”魅力；建宁文化市集、京水湖·乐源营地等文旅项目盛大开幕、人气火爆；中共八叠支部旧址正式对外试开放；悦中心跨年夜、大汉盛世游园会、中秋晓月游园会等主题活动精彩纷呈。配合全市圆满做好了株洲马拉松（芦淞段）相关赛事组织工作；加速推进芦淞·1937文创产业园、芦淞市场群提质改造项目；预计全年将完成4家住宿业、3家文体娱企业升规入统工作；推动大京风景名胜区申报专项债，为实现景区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打好基础；完成区图书馆、区文化馆改造任务；建成芦淞区应急广播体系。

2.年初预算项目“免费开放专项资金”，年中执行调增10.23万元，实际支出70.23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项目支出70.23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对社会免费开放场馆，组织群文活动，提供公益培训。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2024年区文化馆组织各类培训77次，开展各类讲座21次，接受辅导群众10000余人。进基层进社区举行4场新春送春联活动，共送出春联500余幅，营造了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元宵节举行“时尚芦淞·大汉盛世游园会”，汉风婚礼秀、舞龙巡游、汉服巡街、燃灯仪式、古风市集精彩纷呈，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为了庆祝建党103周年，组织文艺团队到杨柳冲社区、七斗冲社区开展“迎七一、颂党恩”文艺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举行“湖南公共文化进村入户·送戏曲进乡村”走进芦淞区白关镇龙凤庵村、线江村文化惠民活动；成功主办建宁文化市集毕业季歌手大赛，挖掘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歌手；圆满举行“幸福邻里时尚芦淞”芦淞区第二届群众文化艺术节，430个节目报名参加，惠及群众6000余人;文艺作品推陈出新。组织国家、省、市知名音乐家进行采风并创作龙凤庵村歌—《春风又绿龙凤庵》荣获2024中国村歌大赛三等奖和优秀词曲奖，该作品是湖南省唯一入选总决赛的作品，并登上湖南卫视国际频道进行展演。芦淞区动力之声艺术团赴青海参加“青海艺术季”系列活动，其中3个节目荣获金奖，并荣获“最佳组织奖”、“特别贡献奖”。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总体上较好地完成了各项收入支出预算，保证了单位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但在部门整体支出的资金安排和使用上仍有不可预见性因素，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识有待提升，预算编制的准确性、科学性有待加强。

下一步改进措施

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意识，预算编制前多与有关各方做好沟通衔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准确性和可控性。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从评价情况来看，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本单位没有独立网站，因此只在芦淞区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中公开。

附件：1.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附件2

2024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人）
	编制数
	2024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12
	11
	91.67%

	经费控制情况（万元）
	2023年决算数
	2024年预算数
	2024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0
	0
	0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0
	0
	0

	       其中：公车购置
	0
	0
	0

	             公车运行维护
	0
	0
	0

	   2、出国经费
	0
	0
	0

	   3、公务接待
	0
	0
	0

	项目支出：
	117.17
	168.00
	240.84

	    1、业务工作经费
	0
	0
	0

	    2、运行维护经费
	0
	0
	0

	3、市级专项资金（一个专项一行）
	0
	0
	0

	文体旅专项资金
	117.17
	108.00
	170.61

	免费开放专项资金
	0
	60
	70.23

	公用经费
	11.98
	21.08
	18.54

	    其中：办公经费
	1.90
	1.61
	1.28

	          水费、电费、差旅费
	0.89
	1.00
	1.74

	          会议费、培训费
	0
	0
	0

	政府采购金额
	98.94
	161.50
	155.22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239.75
	215.95
	185.03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4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
	实际规模（㎡）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0
	0
	0
	0
	0
	0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无　


说明：“项目支出”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填表人：梁英   填报日期            联系电话：28580599   单位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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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市级预算部门（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年度预

算申请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83.95
	425.87
	425.87
	10
	100%
	10

	
	按收入性质分：425.87
	按支出性质分：425.87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424.10
	其中：基本支出：185.03

	
	政府性基金拨款：1.77
	项目支出：240.84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切实做好单位日常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的开支，保证局机关的正常运转。2.大力发展工业旅游，积极推进乡村旅游，着力打响红色旅游，积极开发景区资源。3.夯实基层基础，繁荣文化活动，强化市场监管。4.整合资源繁荣体育事业。5.保障业余文艺团队的文艺培训、组织开展好全区各类群文活动、管理好文化志愿者，发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功能。
	2024年基本支出合计185.03万元。其中：1.工资福利支出151.50万元。工资福利支出指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医疗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4.9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指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商品和服务支出18.5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指日常工作运转的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024年项目支出合计240.84万元，主要用于组织举办大型节会，群众文化艺术节、超级马力嘉年华直线加速赛、元宵、我们的节日、广场舞大赛等活动，首次尝试以市场化运作模式组织举办的各类活动实现了由以往的政府大包大揽转变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的全新格局。打造区域品牌名片，其中大汉悦中心获评湖南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将进一步发挥夜间文旅消费聚集示范区的引领作用，吸引更多消费者与广大游客体验“夜经济”魅力；建宁文化市集、京水湖·乐源营地等文旅项目盛大开幕、人气火爆；中共八叠支部旧址正式对外试开放；悦中心跨年夜、大汉盛世游园会、中秋晓月游园会等主题活动精彩纷呈。配合全市圆满做好了株洲马拉松（芦淞段）相关赛事组织工作；加速推进芦淞·1937文创产业园、芦淞市场群提质改造项目；预计全年将完成4家住宿业、3家文体娱企业升规入统工作；推动大京风景名胜区申报专项债，为实现景区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打好基础；完成区图书馆、区文化馆改造任务；建成芦淞区应急广播体系。2024年区文化馆组织各类培训77次，开展各类讲座21次，接受辅导群众10000余人。进基层进社区举行4场新春送春联活动，共送出春联500余幅，营造了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元宵节举行“时尚芦淞·大汉盛世游园会”，汉风婚礼秀、舞龙巡游、汉服巡街、燃灯仪式、古风市集精彩纷呈，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为了庆祝建党103周年，组织文艺团队到杨柳冲社区、七斗冲社区开展“迎七一、颂党恩”文艺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举行“湖南公共文化进村入户·送戏曲进乡村”走进芦淞区白关镇龙凤庵村、线江村文化惠民活动；成功主办建宁文化市集毕业季歌手大赛，挖掘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歌手；圆满举行“幸福邻里时尚芦淞”芦淞区第二届群众文化艺术节，430个节目报名参加，惠及群众6000余人;文艺作品推陈出新。组织国家、省、市知名音乐家进行采风并创作龙凤庵村歌—《春风又绿龙凤庵》荣获2024中国村歌大赛三等奖和优秀词曲奖，该作品是湖南省唯一入选总决赛的作品,并登上湖南卫视国际频道进行展演。芦淞区动力之声艺术团赴青海参加“青海艺术季”系列活动，其中3个节目荣获金奖，并荣获“最佳组织奖”、“特别贡献奖”。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40分)
	数量指标
	举办活动次数
	≥2次
	10余次
	7
	7
	

	
	
	
	每周免费开放场馆时长
	≥56小时
	60余小时
	7
	7
	

	
	
	
	全年接待来馆市民人数
	≥20000余人次
	20000余人次
	7
	7
	

	
	
	
	全年举办各类培训、讲座场次
	≥15余场次
	98场次
	7
	7
	

	
	
	质量指标
	文化旅游体育行业发展质量
	合格
	合格
	6
	6
	

	
	
	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100%
	6
	6
	

	
	效益指标

（2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带动周边商圈人气；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明显
	明显
	5
	5
	

	
	
	社会效

益指标
	大力发展全民健身运动；丰富居民生活；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提升
	提升
	5
	5
	

	
	
	生态效

益指标
	保护景区山水建设
	明显
	明显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丰富居民的文体生活，提高居民的身体素质；提升旅游知名度，打造芦淞旅游品牌
	提升
	提升
	5
	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95%
	10
	10
	

	
	成本指标（20分）
	经济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
	383.95万元
	425.87万元
	20
	18
	因部分上年度资金在本年度支付，后续年度加强预算执行力度。

	
	
	社会成本指标
	无
	无
	无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无
	无
	无
	
	
	

	总分
	100
	98
	


填表人：梁英  填报日期：             联系电话： 28580599     单位负责人签字：
—— 7 ——

